
（上接 B42版）

成都宁江昭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３

，

１８１ １

，

６１５ １４

，

６７６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１０

，

４２９ ２３

，

７８７ ３３６

，

４４２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６３

，

１７７ －４

，

３８９ １９４

，

０８５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０

，

７９１ ２１

，

７５２ １４０

，

３２２

重庆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３

，

７７８ ９

，

３６１ ６５

，

４８９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８

，

４２２ ４

，

３６９ ２１

，

３２４

重庆市长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７４ １１１ ７７０

重庆长安伟世通发动机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５０

，

２７７ ４

，

５３０ １９

，

４２６

合营及联营企业：

重庆长安铃木有限公司

８１６

，

１８９ １

，

１０９ ２７４

，

３９１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６９０ ５２

，

６９０ ３９３

，

１７８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４１６

，

６０４ ８２１

，

７８２ １

，

０４３

，

７６９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１

，

１２７ ９

，

９９５ ２３３

，

２２９

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

３５６

，

６６８ ２４

，

３８７ １２０

，

７３２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２０８

，

５６７ －１８４ １３

，

７２１

重庆西仪汽车连杆有限公司

４

，

２５７ ８９ ２

，

１６８

4

四、预计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单位

:

万元

)

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４

年初预计

占同类交易的比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６９８

，

４３３

总 计 ：

７６２

，

６７８

１８．６５％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２

，

７８３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

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５

，

０００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２４５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

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１

，

８１２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整车、零部件、资金

延期付款利息收入

１４７

，

７５３

广西万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１４

，

９０５

南宁万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９

，

８０４

成都万友经济技术

开发总公司

整车、零部件、资金

延期付款利息收入

１０３

，

８５７

成都万友翔宇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８５

，

５７１

云南万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１１２

，

７９６

贵州万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１０８

，

７２３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原材料

万友汽车投资有限

公司

整车、零部件、资金

延期付款利息收入

１０４

，

３８３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监管费

６００

小计：

６９８

，

４３３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建安车桥分公司

原材料

１７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整车、零部件

２０

，

４０２

四川宁江山川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１８８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

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支持费

４

，

０００

重庆长安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６

，

１４４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

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６

，

１４４

小计：

６

，

１４４

合营及联营企业：

３３

，

３４０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

公司

外协加工、 人员支

持

２８

，

０５４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

限公司

人员支持

２

，

１３９

长安福特马自达发

动机有限公司

人员支持

１

，

７２８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

有限公司

零部件、 人员支持

１

，

０１７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零部件、 人员支持

２５０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

有限公司

零部件、 人员支持

１５２

小计：

３３

，

３４０

２０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２４

，

７６１

小计：

２４

，

７６１

采购 商 品 或 接 受 劳 务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１１０

，

０４９

总 计 ：

８６３

，

１４３

２２．４２％

湖北孝感华中车灯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１３

，

３７２

重庆长融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零部件

１４

，

５３５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９

，

９５５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１０

，

５０９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９

，

１７１

重庆上方汽车配件有

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９

，

９１１

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

份有限公司

零部件

５

，

０７０

重庆大江渝强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零部件

１５

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

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１６

，

８４０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８

，

１０４

成都万友滤机有限公

司

零部件

７

，

８９８

重庆益弘工程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零部件

２

，

２０７

成都宁兴汽车弹簧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１

，

４０４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５９

重庆市青山变速器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６３４

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

零部件

３６５

小计：

１１０

，

０４９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５１３

，

５６７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青山

变速器分公司

零部件

１６２

，

３９５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

车桥分公司

零部件

７８

，

９０１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

司

零部件

１９

，

２８１

四川宁江山川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

５

，

９６４

四川宁江山川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隆昌减振

器分公司

零部件

９

，

６９９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

任公司

零部件

３１

，

０７１

重庆长风基铨机械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３

，

８５０

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６８

，

９１６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加工费、零部件

２９

，

０７０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

２０

，

５２５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

机制造有限公司

发动机

８３

，

８９５

小计：

５１３

，

５６８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２１５

，

３２０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零部件、工程物资

８

，

５９５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物流

１７４

，

２６２

四川红光汽车机电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７

，

０７６

重庆市长安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８７

重庆长安伟世通发动

机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零部件

３００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物资

２５

，

０００

小计：

２１５

，

３２０

合营企业：

２４

，

２０７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

司

钢材

１６

，

１４６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５

，

５６０

重庆西仪汽车连杆有

限公司

零部件

２

，

５０１

小计：

２４

，

２０７

综合服务费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７

总计：

３１

，

９１３ １００％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０５６

房屋、设备租赁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１

，

５６６

总计：

２

，

１１６ ２８．７２％

重庆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租赁

２８２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权费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权费

３１８ １００％

房屋、设备租赁

２６８

五、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

其他价格按

照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市场价格执行。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各关联公司与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存在的采购零部件、工程物资、物流服务、劳务、工程设计和施工服

务

,

销售汽车产品及附件、材料

,

物业租赁以及存、贷款业务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经常性交易是为了充分利用

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

,

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

,

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此

类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是必要的

,

还将持续下去。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此类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

:

(1)

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

2014

年各项关联交易预计

,

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

规定

,

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

,

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该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2)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

,

关联董事回避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

,

我们认为

: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

于批准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2)

独立董事意见书。

@(3)

公司董事会决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公告编号:2014—2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兵装财务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

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概述

为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

,

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拟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兵装财务”

)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

兵装财务将在

2014

年度内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上不

高于

30

亿元的存款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35

亿元的授信及相关信贷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55

亿元的汽车

金融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受同一

最终控股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徐留平先生、张宝林先生、邹文超先生、朱华荣先生、连刚先生、

马俊坡先生回避表决

,

其余参加会议的

7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项议案。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兵装财务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七家成员单位共同

出资组建、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于

2005

年

10

月正式成立

,

注册资本金

150,000

万元

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李守武。公司是兵装财务的第二大股东

,

出资额

8,000

万元人民币

,

股权比例

5.33%

。公司

目前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吸收成员单位

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等。

兵装财务经营稳健

,

各项监管指标符合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监管制度的要

求。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财务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3,329,407

万元

;2013

年

1-12

月财务公司利润总额

80,

400

万元

;

净利润

68,174

万元。

三、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

一

)

结算服务

1.

兵装财务根据公司指令为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

,

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

2.

兵装财务免费为公司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

3.

兵装财务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

,

保障资金安全

,

满足公司支付需求。

(

二

)

存款服务

1.

公司在兵装财务开立存款账户

,

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

,

将资金存入在兵装财务开立的存款账户

,

存款

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

公司募集专项资金不得存放在兵装财务。

2.

兵装财务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

率厘定

,

将不低于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

;

3.

本协议有效期内

,

公司在兵装财务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

30

亿元

;

4

、兵装财务保障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

,

在公司提出资金需求时及时足额予以兑付。

(

三

)

授信及相关信贷服务

1.

兵装财务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

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结合自身

经营原则和信贷政策

,

全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中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

,

为公司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

,

提供

综合授信及票据贴现等信贷服务

,

公司可以使用兵装财务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以及其

他类型的金融服务

,

兵装财务将在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满足公司需求

;

2.

本协议有效期内

,

兵装财务给予公司的最高授信总额为

35

亿元。

3.

兵装财务承诺向公司提供的贷款、票据贴现、票据承兑等信贷业务提供优惠的信贷利率及费率

,

不高

于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信贷利率及费率水平

;

4.

有关授信及相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

四

)

汽车金融服务

1.

为支持公司品牌汽车产品的销售

,

提升市场占用率

,

兵装财务同意为符合授信条件的公司特许授权经

销商提供融资服务

,

以及为公司品牌汽车销售提供个人消费信贷服务

;

2.

本协议有效期内

,

兵装财务给予公司品牌汽车产品特许授权经销商融资及个人汽车消费信贷的最高

授信总额为

55

亿元

,

经销商融资及个人消费信贷不占用兵装财务给予公司的授信额度。

3.

有关汽车金融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

五

)

其他金融服务

1.

除上述金融服务外

,

兵装财务还将在法律法规和营业执照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包括外汇结

算与管理等外汇业务

,

委托贷款、委托投资等委托业务

,

财务和融资顾问等咨询、代理业务

,

以及保理、保函、债

券承销、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保险代理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

同时兵装财务将与公司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

和新的服务领域

,

并积极进行金融创新

,

为公司提供个性化的更优质服务

;

2.

兵装财务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

,

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

3.

兵装财务向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

,

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

的标准制定金融服务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兵装财务为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是正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

,

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

,

进一

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服务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

或国家规定的标准制定金融服务的价格。该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此类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

:

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

财务公司将为公司提供

2014

年度结算服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上不高

于

30

亿元的存款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35

亿元的授信及相关信贷服务、最高授信总额为

55

亿元的汽车金

融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

,

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

,

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

险。且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定期进行评估

,

制定了应急处置预案。该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到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

,

关联董事回避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

,

我们认为

: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2.

独立董事意见书。

3.

公司董事会决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公告编号:2014-2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中汇富通公司开展贸易融资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中汇富通公司开展贸易融资的议案》。为创新融资

方式

,

扩展融资渠道

,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

公司拟利用控股股东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中汇富通公司”

),

开展进口贸易融资。鉴于中汇富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了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

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徐留平、张宝林、邹文超、朱华荣、连刚、马俊坡回避

表决

,

其余

7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汇富通公司是一家依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

其住址为

40/F,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注册资本为

769,230,000

港元

;

公司性质为按香港公司条例

成立的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6

日。

中汇富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经营范围为中国长

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集团内企业境外设备、零部件采购及产品销售提供相关的转口贸易和贸易

融资服务。中汇富通公司与本公司构成了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关系。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汇

富通资产总额

142,342.37

万元

,

负债总额

3,098.82

万元

,

净资产

139,243.55

万元

;2013

年度营业收入

131.72

万元

,

营业利润

17,436.39

万元

,

净利润

17,394.9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4

年度

,

公司拟继续通过中汇富通公司开展进口贸易融资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融资期限不超过

360

天

,

综合的融资利率约为

4.2%,

较境内同期贷款利率低。该业务模式为

:

在境外融资成本低于境内融资成本的

情况下

,

由中汇富通为公司采购境外设备和

/

或原材料提供远期信用证融资。具体交易方式为中汇富通作为

转口贸易的中间商与公司、境外供应商签署三方协议。按照三方协议

,

先由中汇富通向公司的境外供应商采

购并支付货款

,

价格为中标价格。然后由中汇富通将该等设备和

/

或原材料转卖给公司

,

公司在不超过

360

天

内以人民币结算向中汇富通支付货款

,

并按

4.2%

支付相关融资成本。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拟利用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进口贸易融资的融资期限为

360

天

,

综合的融资利率为

4.2%,

低于境内同期贷款利率。该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利用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进口贸易融资

,

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

,

创新融

资方式

,

扩展融资渠道

,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了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通

过中汇富通公司开展贸易融资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公告编号:2014-3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 - 产品质量保证费

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

变更日期

:2013

年

1

月

2.

变更原因

:

随着本集团产销规模的不断扩大

,

结合本集团产品特点、质保期限及义务保修条款的实际情

况

,

为更好地反映本集团产品的质量保证趋势以及更合理地保留产品质量保证费应有余额

,

结合公司产品特

点、质保期限及义务保修条款的实际情况

,

公司决定进行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变更。

3.

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

将之前产品质量保证费估计“按历史产品质量保证费用趋势及一定期间内总销

量来确定余额的方法”变更为“将期末产品质量保证费余额保持为过去一年平均月实际支付产品质量保证

费的一定倍数”的方法。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对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的变更

,

更加符合业务发生的真实逻辑

,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预

计负债真实的增减变化情况。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的变更从

2013

年

1

月开始执行

,

关于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变

更的其他规定不变。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不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

因此不会对公司

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此项变更预计将减少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

亿元。

上述变更未超过公司

2012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未超过

2012

年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50%,

不会致使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盈亏性质产生变化。

四、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对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的变更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法规要求

,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

预计负债真实的增减变化情况

,

更加符合业务发生的真实逻辑。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

产品质量保证费会计估计变更的

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对于将之前产品质量保证费估计“按历史产品质量保证费用趋势及一定期间内总销

量来确定余额的方法”变更为“将期末产品质量保证费余额保持为过去一年平均月实际支付产品质量保证

费的一定倍数”的方法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是合理和稳健的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上接 B41版）

5.2

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职工倒班宿舍

临安新区职工倒班宿舍由集团公司出资建成后交由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临安新

区各企业使用职工倒班宿舍

,

按统一的公开价格

(

现价格为南面房间每套每月

320

元

,

北面房间每套每月

280

元

)

及实际使用量付费。

2009

年

8

月

25

日

,

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制订了《杭氧临安制造基地倒班宿舍

管理办法》

,2014

年度

,

职工倒班宿舍出租费用由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集团公司共同收取

,

其中临安

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

20%,

集团公司收取

80%

。

5.3

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职工食堂

2014

年

,

由临安杭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临安新区职工就餐服务。临安新区各企业就餐

,

按统一的公

开价格

(10

元

/

人·次

)

及实际就餐人数结算付款。

6

、与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

发生的关联交易

6.1

房屋

/

设备租赁

根据杭州市政府规划

,

本公司总部从东新路

388

号搬到中山北路

592

号

,

向集团公司租赁弘元大厦办公

楼。

2012

年

3

月

19

日

,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2013

年

10

月

30

日

,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

592

号的

8668.73

平方米房产租赁给本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日租金为

4.90

元

/

平方米

,

租赁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为保障其生产经营的正常、稳定发

展

,

该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弘元大厦办公耧。

2012

年

3

月

19

日

,

集团公司与工程公司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

同》

,2014

年

1

月

15

日

,

集团公司与工程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

592

号的

1983.87

平方米房产租赁给工程公司使用

,

房屋平

均日租金为

4.90

元

/

平方米

,

租赁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低温设备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为保障其生产经营的正

常、稳定发展

,

该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弘元大厦办公楼。

2012

年

7

月

18

日

,

集团公司与低温设备公司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

592

号的

471.27

平方米房产租赁给低温设备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日租金为

4.90

元

/

平方米

,

租赁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杭州深冷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冷科技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为保障其生产经营的正常、稳

定发展

,

该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弘元大厦办公耧。

2012

年

7

月

3

日

,

集团公司与深冷科技公司签订了《房屋租

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

592

号的

75.74

平方米

房产租赁给深冷科技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日租金为

4.90

元

/

平方米

,

租赁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杭州杭氧膨胀机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膨胀机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该公司原在临安新区购置了

7,682

平方米土地

,

并拟自建生产厂房

,

后因其拟转产膨胀机

,

原购置土地无法满足生产设计需要

,

因此由集团公司

出资在集团公司购置的预留土地上建设了生产厂房与配套设施

,

并由膨胀机公司租赁使用。

2014

年

3

月

13

日

,

集团公司与膨胀机公司签订《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

的位于杭州临安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的

6,675.8

平方米房产租赁给膨胀机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月租金为

14.45

元

/

平方米

,

设备月租金为

6,734.75

元

,

租赁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合金封头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该公司在临安新区未拥有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

为保障其生产经营的正常、稳定发展

,

该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厂房及设备使用。

2014

年

1

月

1

日

,

集团公司与合金封头公司签订了《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临安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的

11,366.27

平方米房产及有关设备租赁给合金封

头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月租金为

12.62

元

/

平方米

,

设备月租金为

11,849.42

元

,

租赁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止。

杭州杭氧工装泵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泵阀公司”

)

为本公司子公司

,

该公司在临安新区的房屋土地使

用权无法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

为保障其生产经营的正常、稳定发展

,

该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厂房使用。

2014

年

1

月

1

日

,

集团公司与泵阀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

将其合法拥

有的位于杭州临安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的

1,623.42

平方米房产租赁给泵阀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月租金为

16.63

元

/

平方米

,

租赁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4

年

3

月

11

日

,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

约定集团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

将

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临安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的

10,159

平方米房产及有关设备租赁给本公司使用

,

房屋平均月租金为

13.56

元

/

平方米

,

设备月租金为

31,925.00

元

,

租赁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6.2

与集团公司发生的搬迁专项借款转委托贷款

根据集团公司与杭州杭氧低温液化有限公司签订的搬迁专项借款协议上的约定

,

搬迁基本完成后上述

专项借款转成委托贷款

,

现已将该搬迁专项借款转成银行委托贷款形式进行。集团公司与各公司签订了委

托贷款合同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贷款起始日期 贷款终止日期 贷款金额（元） 担保方式

低温设备公司

２０１０．４．１６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信用

该委托贷款还款方式为从

2010

起每年归还借款本金的

10%,

每年的还款日为

12

月

30

日

,

借款利率为

2010

年至

2011

年为

1%

、

2012

年至

2013

年为

2%

、

2014

年至

2015

年为

3%

、

2016

年至

2017

年为

4%

、

2018

年至

2019

年为

5%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委托贷款余额为

15,012,000.00

元。

6.3

搬迁工程公建项目使用费分摊

在整个搬迁过程中

,

为便于工程组织

,

集团公司代为支付了搬迁工程公建项目工程款

,

上述由集团公司

统一支付的整体搬迁工程公建项目工程款应由各搬迁至新生产厂区的公司按年分摊承担。本公司、透平公

司、物资公司、低温设备公司、填料公司、封头公司、膨胀机公司及泵阀公司分摊上述款项

,

分摊的原则为各

公司按照自己在新生产厂区拥有的土地面积占新生产厂区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对公建项目年使用费进行分

摊。 本公司及上述本公司子公司分摊的公建项目年使用费金额合计为

402

万元

,2014

年本公司及上述本公

司子公司将向集团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

,

除本公司子公司外

,

本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

及其控制的企业

,

本公司对其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

,

本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具体情况如下

:

1

、集团公司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集团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杭州 蒋明 实业投资等

2

、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

除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外

,

集团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１

杭州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

２

杭州杭氧和院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

３

杭州杭氧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

3

、华融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华融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是经国务院批准

,

由财政部、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的国有大型非银行金融企业

,

其前身为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9

日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

是中国四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赖小民

,

注册资本为

25,835,870,462

元

,

注册地为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

8

号。公司经营范围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

债权

转股权

,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

破产管理

;

对外投资

;

买卖有价证券

;

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

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

;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

财务、投资、法律及

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

;

资产及项目评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华

融公司控股子公司

,

华融公司持有其

79.62%

的股份。

4

、本公司对其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

关联方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关联关系

Ｅｌｏｒｏｓ Ｓｐ．ｚｏ．ｏ． － ３

，

３８４．９５

万兹罗提

杭州杭氧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章成力

２

，

７６０

万元

杭州杭氧空分备件有限公司 黄申俊

１

，

０００

万元

杭州杭氧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周康

３

，

０００

万元

杭州杭氧压缩机有限公司 刘玉生

８４５

万元

杭州杭氧铸造有限公司 何志辉

９１０

万元

杭州杭氧钢结构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孙荣耀

４００

万元

杭州杭氧储运有限公司 张以国

４７０

万元

杭州杭氧锻热有限公司 劳惠群

４００

万元

杭州杭氧电镀热处理有限公司 王春路

１４７．５１

万元

5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二

)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历年来的商业往来情况

,

以上关联方均能按约定履约。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商品基本属非标产品

,

缺乏可以参照的市场价格

,

因此按照成本加成定价

;

销售

给关联方的价格主要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

没有市场价格的

,

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

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成套设备的完整性。巩固空分设备产品质量

,

有助于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

是实现公司良好发展的举措。

2

、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

,

没有市场价格的

,

按照成本加

成定价

,

该关联交易是公司的正常业务

,

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

、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服务发生时具体签署。

六、审议及批准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表决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蒋明、陈康远在

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认为

:

1

、公司

201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司制定的

201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公平、公正、公开

,

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

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

,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

,

未

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并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6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

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8000

万

元银行贷款担保的决议

,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七年

,

并同意每三年对该项担保事项重新履行审批程

序

,

现三年期限已到

,

需要重新履行担保审批程序。

2014

年

4

月

15

日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

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按照三年重新履行审批程序的承诺对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银

行贷款重新履行担保审批程序。由于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运行情况良好

,

需要继续使用的贷款额由

8000

万元降低为

3000

万元。据此

,

公司对该项担保审议批准额度为

3000

万元

,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三

年。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92%

。

此担保批准通过后

,

杭氧股份累计已批准的担保额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

根据《投融资

及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上述担保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河南杭氧”

)

系杭氧股份控股子公司

,

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5

日

,

注册

地

: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兴港大道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

葛前进。公司经营范围

:

工业气

体、特种气体、混合气体的生产及销售

;

空气分离设备的安装及维修

,

通用机电设备配件销售。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河南杭氧资产总额为

22,428.49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628.36

元

,2013

年度公司完成销售收入

22,

776.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河南杭氧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３

年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

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实际发

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

,

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审批担保程序主要是为上次河南杭氧贷款担保余额进行调整并重新履行程序

,

且河南杭氧具有较

好的盈利能力及债务清偿能力。本次担保有利于河南杭氧更有利的开展经营业务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

《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2014

年

4

月

15

日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上述担保的议案。批准上述担保后

,

杭氧股份累计批准的担保额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

根据《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上述担保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已经审批过的对外担保金额

(

含本次担保数

)

累计为人民币

312,190

万元

(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5.50%;

实际发生

额累计为

180,843.97

万元

(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5.32%,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7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

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649

号文核准

,

采

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7,1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发行价格为

18.00

元

/

股

,

截止

2010

年

6

月

4

日

,

已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1,

278,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后

,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237,339,195.9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0]153

号验资报告。根据财政部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的财会

[2010]25

号文的相关规定

,

公司已重新确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39,719,800.00

元。依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额为

78,140

万元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金额为

45,831.98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杭州杭氧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原保荐机构华融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届满之后

,

浙商证券作为公

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接替华融证券对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督

导的职责

,

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存放在

6

个监管账户中。目前

,

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

,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另外

,

有部分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虽然建设还在进行

中

,

但投入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

对应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余额已经为零

,

后续建设以自筹资金解

决。这些项目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公

司名称

项目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账户余

额

（注

１

）

说明

１

杭州杭

氧股份

有限公

司

超募资

金

杭州银行

保俶支行

７７５０８１００３１５１８４ －－ －－ ７３

，

０１７．７２ －－

２

杭州杭

氧透平

机械有

限公司

透平压

缩机项

目

招商银行

杭州庆春

支行

５７１９０４４２７９１０９０２ １１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９０９

，

１０３．１５ ３１

，

０６４

，

７０５．２１

该项目实施完

毕，待余额补

充透平公司流

动资金后注销

专户。

３

吉 林 市

经 开 杭

氧 气 体

有 限 公

司

吉林经

开气体

项目

中国工商

银行吉林

大街支行

０８０２２１２０２９２００１２３６５

８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１３２

，

７８０．２８ ０．００

该项目募集资

金使用完毕，

待注销。

４

广 西 杭

氧 金 川

新 锐 气

体 有 限

公司

广西金

川气体

项目

中国工商

银行广西

防城港分

行

２１０７５７００２９３００１５３３１

６

６８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９３０

，

９６９．０３ ０．００

该项目募集资

金使用完毕，

待注销。

５

杭 州 富

阳 杭 氧

气 体 有

限公司

富阳气

体项目

中国工商

银行富阳

支行

１２０２０８７１２９９００１７９５２

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４６

，

６２９．９３ ３．６７

该项目实施完

毕，待余额补

充富阳杭氧流

动资金后注销

专户。

６

贵 州 杭

氧 气 体

有 限 公

司

贵州气

体项目

中国工商

银行修文

支行

２４０２０１５１２９２０００８７６５

８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２３

，

４９８．６４ －－

注

1:

为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余额

,

具体结余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1

、透平压缩机项目已于

2011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11,495.00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实际投入金额为

8,690.91

万元

,

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少

2,804.09

万元

,

主要系

项目建设中部分装置实际选型与预计存在差异

,

因而导致实际投入金额小于承诺投资金额。

2

、吉林经开气体项目、广西金川气体项目、富阳气体项目这

3

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金额比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多

,

主要系该项目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

三、部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使用计划及公司承诺

(

一

)

部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使用计划

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透平压缩机项目、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富阳

气体项目已完成

,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

大化

,

公司拟将这两个监管账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对专户作销户

处理。

吉林经开气体项目、广西金川气体项目募集资金均已全部使用完毕

,

结余资金为零

,

公司将直接对专户

作销户处理。

(

二

)

杭氧股份承诺

1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2

、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将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为对应项目

流动资金并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和《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

,

同意公司将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

结息余额为准

)

用于永久补充为对应项目流动资金

,

补充流动资金后并及时注销专户。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本次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为对

应项目流动资金

,

补充流动资金后并及时注销专户。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实现

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

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

同意公司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

用于永久补充为对应项目流动资金

,

补充流动资金后并及时注销专户。并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杭氧股份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

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

杭氧股份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且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及时对外披露。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杭氧股份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

异议。

特此公告。

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8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公司第四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会议签到时间

:8:30

—

8:50;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五

)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5

月

7

日

(

星期三

)15:00

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六

)

会议地点

:

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楼

A

楼会议

室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

审议《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

审议《关于

2014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聘用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作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

(

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3

日—

5

月

14

日的

8:30

—

16:00

。

(

三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592

号

1119

室证券部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0571

—

85869076

传真

:0571

—

85869076

联系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592

号

1119

室证券部办公室。

邮编

:310014

联系人

:

高春凤、何干良

(

二

)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

,

特授权如下

:

一、对议案的表决指示

: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2.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4.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5.

审议《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6.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7.

审议《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8.

审议《关于

2014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9.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0.

审议《关于聘用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1.

审议《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2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4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 � � � � �

□

弃权

15

、审议《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本单位

(

本人

)

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

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

股东帐号

:

持有股数

:

股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9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毛绍融先生

,

独立董事赵敏女士

,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汪

加林先生

,

总会计师葛前进先生

,

保荐代表人王一鸣女士。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B4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